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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政府消防局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成功案例資料 

一、案由：108 年 12 月○○日澎湖縣白沙鄉小赤村○○號(以下簡稱起火戶)發

生煮食不慎火警，事發當時屋主外出，而煮食不慎之濃煙啟動住宅用火災警

報器。適逢白沙派出所警員楊○○擔服 8時至 10時警勤區家戶訪查勤務，

聽聞住警器警報聲響及燒焦味，立刻下車尋找，發現警報聲響及焦味係由該

戶傳出，警員於屋外呼叫無人回應，探視屋內已濃煙密布，且住宅用火災警

報器作動，警員入內循著濃煙找到起火戶 1樓廚房瓦斯爐上一鍋已燒焦仍在

燒煮的食物，立即將火源關閉並開啟抽油煙機排煙，適時防止一場火災發生，

事後經聯繫屋主表示，當時只有其媳婦在家，惟其於煮食後疏未關閉火源隨

即外出，以致釀生事故。 

二、 火災概要： 

(一) 時間:108年 12月○○日 9時○○分。 

(二) 地點：澎湖縣白沙鄉小赤村○○號 1樓。 

(三) 建築物情形：地上 2層，RC構造建築物，住宅用途。 

(四) 起火處、起火原因：起火戶 1樓廚房，烹煮食物爐火未關閉而離開。 

(五) 人員避難情形：警勤區員警於家戶訪查時，聽到警報聲響及聞到濃煙

燒焦味，進而進入起火戶查看屋內情形，發現屋內無人，而 1 樓廚房

煮食未關閉火源乃迅速將火源關閉並開啟抽油煙機排煙後，並電話通

知起火戶屋主。 

(六) 初期滅火：員警聽聞警報聲響並敲門入內關閉爐火。 

(七) 消防人員搶救過程：無(本案屋主未通報消防局派員搶救，全案係由白

沙派出所員警聽聞警報聲響，立即排除危害）。 

(八)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動作情形： 

1. 設置位置：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裝設於 1廊近廚房天花板 1只。 

2. 動作情形：廚房鍋具乾燒產生濃煙，裝設於 1 廊近廚房天花之住宅

用火災警報器作動。 

(九) 人員傷亡情形:無。 

三、 檢討分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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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住警器裝設時間:本件成功案例為本縣白沙分隊於 105 年 8 月 29 日免

費補助裝設。 

(二) 火災原因: 住戶於廚房烹煮食物爐火未關閉而離開，人為疏忽導致。 

(三) 本案為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成功案例(初期濃煙警報器作響)。 

四、 策進作為： 

(一) 持續加強住警器之安裝及宣導，尤其針對獨居長者、低收入戶、身心

障礙人士以期提高住警器裝置率，保障民眾生命財產之安全。 

(二) 居家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應定期維護保養(每月至少自行檢測 1 次)，以

保持功能正常，確保民眾生命安全。 

(三) 宣導民眾於廚房烹煮時應有「人離火熄」之觀念，養成火源使用完畢，

隨即關閉瓦斯爐火習慣。 

(四) 定期清理排油煙機油垢，防止火勢擴大延燒。 

(五) 宣導民眾家中內部隔間、地板、天花板等裝潢，應使用不燃性或耐燃

材料，勿使用易燃之木質材質及易導熱鐵皮作為隔間之裝潢，確保室

內防火區劃完整，以免造成火勢及濃煙迅速擴大蔓延，阻礙逃生。 

(六) 臉書即時：(本縣警察局白沙分局 FB 即時宣導，警消一家保障民眾生

命財產安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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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案例宣導災後訪視(本局於案發後 20內向住戶做災後訪視) 

五、 現場平面圖： 

六、 現場照片： 

(一)案發現場圖濃煙密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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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住警器及廚房位置圖 

 


